
项目需求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为保障食堂食品安全，供给及时，规范管理，节约成本，职责分明，方便监督，本项目通过集成供应的配送方式进行采购，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一家实力强、经验足、信誉好、价格适中的投标人提供综合供货服务。投标人自行到采购方踏勘现场、了解需求。

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投标人提供的食材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GB），农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NY）和其它现行相应的标准，同时要满足产品的其他质量和食品安全要求。

未注明部分按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执行。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投标人所供食材、食品的卫生、质量及包装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9修正)》的要求，以及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1.米面

所有物品包装清晰醒目，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成分均要清晰醒目。产品无损坏，无漏气，不得变质发霉，不得提供积压库存产品，提供检测报告符合国家标准。

2.干货粮油

所有物品包装清晰醒目，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成分均要清晰醒目。产品无损坏，无漏气，不得变质发霉，不得提供积压库存产品，提供检测报告符合国家标准。

3.肉类

家禽家畜肉类需新鲜宰杀，每一个活禽家畜都需提供宰杀前的检测报告，必须是健康有活力的活禽和家畜。送至送货地的肉类需提供肉类国家检测报告，肉类无异味，颜色无异样，无注水等。

4.蛋奶类

蛋奶无破损，无异味，无变质发霉，包装清晰醒目，生产日期保质期明确，所有奶类需当日产的鲜奶，需提供检测报告，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5.水产品和冻品

所有水产需鲜活或当天宰杀，不得有异味以及外观有残缺，不得腐烂变质；冻品包装清晰醒目，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成分均要清晰醒目。水产冻品均需要提供检测报告， 符合国家标准。

6.调味品

所有物品包装清晰醒目，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成分均要清晰醒目。产品无损坏，无漏气，不得变质发霉，不得提供积压库存产品，提供检测报告符合国家标准。 

7.水果蔬菜

新鲜卫生的绿色蔬菜水果，水果蔬菜新鲜光滑、清脆鲜嫩，无变质腐烂、无黄叶、无破损，无蛀虫，不带泥沙、无杂草、检测符合国家标准。 

8.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食材类，供货时需提供有效的检测报告或检疫证、合格证等，必须能追根溯源。

采购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食材种类：米面、干货粮油、肉类、蛋奶类、水产品和冻品、调味品、水果蔬菜等常用食材。

本项目位于南通市崇川区星明路，就餐人数约1200人。

2.食材配送

2.1中标方必须根据采购单位采购计划（含品牌、数量、规格等），按时、保质、保量将原辅料送到采购单位指定地点。供应商将货物运至指定地点后，应及时通知采购方收货（每次采购计划需一次性准时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收货时，采购方发现货物包装有破损、有明显毁坏或数量、品种、品质等与双方约定有差异的，有权拒绝收货，且供应商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供货，同时不得影响采购方食堂准时开饭。

2.2为保证能按采购方采购计划保质保量准时供货（含保证食材品种、规格无误，保证食材质量符合要求等），供应商从业人员中须有从事食材配送工作实际经验人员，为保证配送效率，本项目至少配备1名专职配送人员和1辆专职运输车。供应商在交货时向采购方提供《送货单》，采购方验货和监秤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后，双方各执一份作为结算凭证。

  2.3供应商随货须提供产品有效检测报告或检验单，前一日菜价截图打印件、有特殊要求的产品，须按相关规定提供产品合格证或动物检疫证等。

2.4定型包装食品要求所有产品为原厂原包装，标识清楚、齐全，需标有名称、规格、净含量、成分及配料表、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限、生产许可证号、贮藏条件、生产地址、联系方式等。对于原厂定型包装的商品在使用前或打开包装后发现质量有问题的，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接受退换货，并及时补齐。

2.5供应商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进行合理的外包装和装箱等，以保护所装货物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损坏，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坏由供应商承担。外包装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6如供应商未能及时送货，采购方有权进行市场应急采购，超出的成本由供应商承担，同时还将视情节由供应商予以赔偿，直至终止合同。

2.7如采购方紧急临时性补货，供应商须无条件响应。投标时应提供具体服务响应方案。

    2.8 配送的食材需留样三天。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按采购人要求。

（六）采购标的验收标准

供应商所供食材、食品的卫生、质量及包装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9修正)》的要求，以及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七）采购标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采购单位根据供应商履约情况，对供应商进行动态考核，考核结果报采购单位备案。对月度考核不合格供应商，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2.供应商在配送食品原材料时，必须满足招投标文件要求和合同约定，并经过采购单位验收，采购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凡发现所配送食材出现质量问题，采购单位有权拒收，屡教不改或情况严重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费用的赔偿。

3.采购单位在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供应商配送的食材有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供应的食材与采购方要求存在严重偏差等现象，一经查实将对供应商处以该批食材10倍价的经济追偿，且采购单位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4.供应商需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动物检验法》等相关法律，无条件接受采购方、市场监督部门的管理、指导、监督、考核。如因食材质量问题导致食物中毒，将追究供应商相关法律责任。

5.供应商有义务规范提供各类食材的检验检疫证明，为采购单位提供相关食材所需提供的索证材料。在经营过程中如不能及时提供完整的材料，采购单位将拒绝结算货款，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采购单位视情节轻重将对供应商给予200-2000元考核扣款。若累计扣款达1万元以上的，采购单位有权终止合同。

6.供应商所聘服务人员与采购单位不存在雇佣等劳动关系；供应商应培训好服务从业人员，服务人员需为供应商正式员工（有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应具有良好的从业道德。供应商所用服务人员的岗位职责、操作规范、人身安全、医疗、工资、各项保险、内部管理、各类纠纷等各项事宜及所涉及经费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采购单位概不负责。

7.供应商报价含各项安全措施费，如果服务人员在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伤害事故、失窃事件或其他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采购单位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8.供应商每次支付货款前，必须向采购单位开具正规发票，发票能在税务局发票查询系统查询到。

9.供应商配送人员及车辆无条件服从采购方管理，配送过程不得干扰采购方正常的办公、生活秩序，保障职工安全，承担采购单位办公区域内配送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

10.供应商响应报价以南通市人民政府网站每日公布的《南通市区部分市场主副食品价格》平均价为基准价并折扣报价，投标折扣按百分比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在合同履行中涉及结算（含税）的总价包括完成本次招标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所需所有费用。其中应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产品采购费、配送运输到指定地点的装运费用（含装卸力资）、相关辅助材料费、检验费、加工费、税费、合理利润、售后服务、为完成本项目所必须的其他辅助工作的相关费用等所有费用。

11.成交商在履约期间，不得与采购方食堂从业人员含厨师、总厨、验收人、保管员、会计及其他管理者相勾结，出现以次充好、虚报数量、虚开发票等侵害采购方利益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否则一经查实，采购方有权立即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追究供应商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八）付款方式

月结（正常月初开票，月中前结账上个月份的费用），供应商提供完税发票。

（九）履约保证金

1.本项目成交后的履约保证金为5万元，成交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须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合同签订前汇入南通市公安局账户（应当以支票、汇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成交供应商凭成交通知书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超期或未有协商，则视为自动放弃成交资格。

    2.成交供应商全部履约合同义务，经采购单位验收合格无质量、进度等问题的，采购人在合同到期后一次性退还履约保证金；

    3.发生以下情况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或部分退还：

    （1）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采购单位有权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全额不予退还，同时采购单位亦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供应商还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赔偿责任。

（2）成交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给采购单位造成损失的，采购单位有权在成交供应商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款，以弥补采购单位经济损失，不足的部分成交供应商另外补齐。

4.为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降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成本，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领域开展履约保证保险网上办理试行工作的通知》通财购[2022]8号文规定：集中采购的中标（成交）供应商可在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金融服务平台(http://ggzyjy.nantong. gov.cn/NTdzbhweb/supermarket/)“履约保证保险”模块在线申请履约保证保险投保。



